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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曹丽

在小区公共花园发现

有居民遛狗不牵绳， 翁某
上前提醒。 谁料双方因此

发生激烈争执。 翁某更是

被打晕在地。 事后， 翁某
要求打人者陈某赔偿 3 ?

元， 遭到拒绝。 近期， 金
山石化街道有效运用 “人

民调解+?法确认” 纠纷

化解模式成功调处一起伤
人纠纷。

不牵狗绳打伤人

赔偿金额引争议

今年 7 月 23 日晚， 翁某在金山区石化街道

某小区公共花园内休息， 该小区居民陈某遛狗

经过翁某身边， 翁某发现陈某未牵狗绳， 就提

醒陈某， 并大声说让狗离他远一点。 双方就此

发生争吵， 争吵中翁某朝陈某脸部打了一拳，

陈某冲动之下连打翁某六七个巴掌， 翁某耳朵

出血倒在旁边的凳子上晕过去后， 陈某自行离

开。 翁某醒来后报警， 经公安部门调查， 翁某

全身多处遭他人外力作用， 致左耳廓创伤， 构

成轻微伤。 翁某要求陈某赔付医药费、 营养费

等共计 3 万元， 陈某则认为翁某先动的手， 要

求赔偿额过高。 在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 双方

来到调解室申请人民调解。

调解员接到案件后， 立即查看了双方当事

人口供和司法鉴定结果， 并电话联系双方当事

人， 详细了解事发经过和事情的发展状况。 通

过接触， 逐渐引导双方参加人民调解， 以达到

尽快解决纠纷的目的， 此举得到了双方当事人

的认可。

经调解员证实， 翁某当天劝陈某牵好狗绳，

遭到陈某痛打受伤， 翁某坚持要求陈某赔付 3

万元。 陈某表示自己带了两条狗在小区花园里

玩耍， 性子较差的那条狗是牵好狗绳的， 另外

一条狗性格很好确定不会咬人， 所以没有牵绳。

翁某虽是好心劝阻， 但态度较为恶劣， 对陈某

和狗都有侮辱性言语。 陈某性格较为冲动， 与

翁某发生口角， 在争吵中翁某先出拳击打陈某

面部， 致其嘴唇开裂流血不止。 陈某还手中持

续扇翁某耳光致其晕倒。 在调解中， 陈某承认

自己打人不对， 但考虑翁某也动了手， 自己每

月依靠街道最低生活保障为生， 赔偿额过高，

无法承受。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调解协议。

反复上门耐心调解

成功化解伤人纠纷

调解员反复多次到陈某和翁某家做工作，

宣传法律知识和文明养犬的相关规定， 引导双

方认识到自己在纠纷中的错误， 并建议双方按

照实际发生的相关医药费， 确定赔偿额为 8000

元， 得到双方的同意。 但双方在履行方式上又

产生了严重分歧， 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陈某表

示， 自己没有固定收入， 无法一次性赔偿 8000

元， 愿意先付 1000 元， 余下的 7000 元以后续

每月支付 500 元的方式直至付清。 翁某认为陈

某在耍滑头， 不想支付余下的 7000 元， 因此坚

持要求一次性付款。

双方再次争执不下， 调解员提出双方可以

考虑通过签订调解协议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的方式， 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 一旦陈

某不履行调解协议， 翁某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只要陈某名下有财产均可以执行，

而且司法确认程序是免费的。 在调解员耐心细

致的解释下， 双方最终签订了调解协议并进行

了司法确认， 该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案例点评】

此次纠纷是因居民遛狗未牵狗绳而起， 当

事人也是出于好心提醒， 但是由于双方说话态

度问题使矛盾升级， 演变成了一起治安纠纷 。

调解员巧妙地运用 “情理法” 的调解方法与双

方当事人沟通协调，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 向

人民法院申请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赋予

了调解协议书强制执行力， 解决了纠纷易反复

的问题， 提升了调解协议的公信力， 克服了调

解协议执行局限性， 圆满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

诉求。

矛盾化解存在成本， 受限于人民调解协议

的非强制性， 如当事人履行能力较弱， 常常出

现当事人反悔的情况， 拒绝履行已经达成的调

解协议， 导致纠纷最后仍然需要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 这个过程耗时、 耗人、 耗物， 显然与司

法效益原则相悖。 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根据当

事双方的情况、 调解实际， 及时对支付类协议

进行引导， 既可以减轻司法部门压力， 也能减

少当事人诉累， 节约社会成本。

对于此次纠纷中陈某的行为， 《上海市养

犬管理条例》 有规定 “个人在城市化地区内饲

养犬只的， 每户限养一条······养犬人携带犬

只外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为犬只束牵引带 ，

牵引带长度不得超过两米， 在拥挤场合自觉收

紧牵引带”。 管好宠物犬， 绝不是件微不足道的

小事， 体现着社区的文明程度和精细化的管理

水平。 目前， 石化街道多个居民区也针对宠物

扰民制定了居民公约细则， 对于居民区内养犬

需要更加细化的自治规则。 养犬是个人的权利，

但必须守法守规， 有规则意识。 只要宠物犬走

出家门， 来到公共区域， 养犬人就必须承担起

相应的义务。

居民遛狗不牵绳 上前提醒被打晕
金山区石化街道司法所调处一起伤人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因各方在工程款的拨

付问题上出现了争议， 导
致 150 ?名农民工的工资

无法按时发放， 被欠薪的

农民工聚集现场讨要工
资， 情势非常紧急。

闵行区虹桥镇房地物
业纠纷调委会得知情况

后， 迅速派出调解员赶赴

现场， 积极搭建平台协调
多方展开调解， 促成当事

各方达成共识， 拨出工资

款并及时发放， 成功化解

了这起欠薪纠纷。

【案情简介】

今年年初， 位于闵行区虹桥镇某大型购物

商场 4 楼的某家化妆品公司已完成了 99%的装

潢但还未正式开业， 因总承包商某装饰设计公

司和化妆品公司工程款的结算出现了资金缺口，

导致该装饰设计公司无力向 150 余名农民工发

放数百万元工资。 虹桥镇房地物业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接到该案后， 立即成立纠纷调解小组，

并决定兵分两路， 2 名人民调解员赶往现场， 2

名调解员联络涉事公司进行沟通协调。

调解员到达现场时， 发现上百名农民工情

绪激动地聚集在化妆品公司的门口讨要说法，

该公司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且无法正常工作。

面对情绪激动的农民工， 调解员一边耐心地进

行情绪上的安抚， 一边再三承诺会妥善解决纠

纷。 在调解员耐心的劝慰和明朗的态度下， 现

场农民工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 调解员立即联

络涉事公司了解情况， 在得知本次纠纷涉及某

化妆品公司、 某装饰设计公司以及工程分包商

李某某后， 调解员组织三方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协调。 在面对面的调解中， 三方代表说法不一，

工程项目事实不清， 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混杂

不清。 某化妆品公司认为， 公司自装修之日起

到目前为止已支付总工程款 3660 万元， 虽然在

装修施工过程中， 由于设计原因多次更改返工，

增加了材料和人工， 但公司在整个装修工程款

结算方面已超额支付。 某装饰设计公司则称，

化妆品公司到目前为止确实已支付 3660 万元，

但整个施工过程中由于化妆品公司的自身原因

造成了许多返工项目， 浪费了大量材料， 增加

大量人工， 因此远超已支付的款项， 整个工程

预算经计算需 4500万元。

面对各执己见的几方， 调解员指出， 本次

搭建调解平台的目的是为了尽快解决农民工的

工资问题， 因此当务之急应当结算清楚整个工

程项目中农民工工资未发的数额。 于是， 三方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 历经十几个小时的结算，

最终得出化妆品公司认定的 4150 万元和装饰设

计公司认定的 4200万元， 双方之间的差额为 50

万元。 调解员立即调整策略， 采取背靠背的方

式分别和两家公司的代表单独进行沟通， 同时

让民警和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对该事件分析利弊

和后果。

最后， 在调解员的再三劝慰疏导下， 各方

当事人达成共识， 某化妆品公司同意总工程款

中留出 220 万元作为农民工工资款， 并直接发

放到农民工的手上。 至此， 这起农民工讨薪纠

纷得到了圆满化解， 农民工在人民调解员的主

持下， 和公司达成协议， 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并领到了工资。

【案例点评】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 年发布了 《关于全面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 全面规范企

业工资支付行为， 在工程建设领域， 施工总承

包企业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总

负责， 分包企业对所召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负

直接责任， 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

拖欠农民工工资， 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

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

本案是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调解案 ，

涉及农民工 150 余人， 由于涉及人数众多， 人

民调解委员会接到该案后， 立即组建调解小组，

兵分两路， 一组安抚农民工情绪， 赢得他们的

信任， 防止矛盾激化， 另一组联络各方当事人，

并以最快的速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使得

农民工能够及时拿到工资，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

果。

工程款“扯皮”，农民工被“欠薪”
闵行区虹桥镇房地物业纠纷调委会及时赶赴现场化解纠纷


